
 

 

 

 

 
 

 

 

 

 

美国 – H-3 非移民类签证 

申请程序及费用 

 

H-3 非移民类签证适用于在美国境内进行实习或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计划。 

 

实习生可以接受医学研究生教育或培训以外的任何领域的培训，且该类培训在

实习生的本国并无开设。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要参加的项目是为有身体、精

神、情感障碍的儿童提供教育方面的实际培训和经验。 

 

H-3 实习生必须由美国雇主或组织邀请接受培训，培训可以是与农业、商业、

通信、金融、政府、运输或其他行业有关的任何领域。要达到美国移民局

（USCIS）对 H-3 签证的要求，美国雇主或组织必须规划一个全面的培训计

划，并提供详尽的说明和支持文件。 

 

请注意，H-3 签证并非为美国就业而设，其目的是为非美国公民提供与工作相

关的培训，以便最终在美国境外工作。 

 

该签证允许签证持有人在有效期内为其配偶和未满 21 岁的子女申请随行签证，

但不允许在美国工作。 

 

另外，实职生签证最长期限为 2 年，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签证为最长 18 个月，

在签证的有效期内可以自由入境、出境或在美国境内逗留。H-3 签证不设延长

逗留期限的手续，有效期限届满后，签证持有人应离开美国。 

 

一、 申请服务费用 

 

本事务所代办美国H-3非移民类签证的服务费用为 6,500美元。随行家属签

证为每人 1,500美元。具体包含如下服务： 

 

1、 提供有关申请美国 H-3签证的一般咨询； 

2、 协助客户准备所需文件； 

3、 审查申请人和雇用公司文件的证明文件； 

4、 协助准备授权书和申请表格； 

5、 向 USCIS提交签证申请； 

6、 与 USCIS就申请进行沟通； 

7、 定期向申请人汇报申请进度； 

8、 签证获批后，在美国大使馆处理签证程序； 

9、 为客户在美国大使馆的面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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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上述报价不包含政府费用。 

2、 上述报价不包含文件快递费用（如有）。 

3、 上述报价不包含文件翻译费。如客户希望委托本所进行翻译，请联系本所索取报价。 

4、 客户可额外提交 2,500 美元移民局加急处理费用（USCIS会在 15个日历日内处理申请）。 

 

二、 付款时间及办法 

 

本所接受支票、现金、银行转账、汇款及 PAYPAL。如以 PAYPAL支付，需额外支付 5%的手

续费。启源会于收到您的委托确认后，开具所委托服务的费用账单并把账单连同汇款银行资料

及付款指引电邮给您，以便您安排付款。鉴于服务性质，本所要求预先全额收取服务费。除非

特殊情况，一旦开始提供服务，费用一般不会获得退还。 

 

如果需要本所或本所之集团公司开发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之增值税或营业税发票，则本事务所会

额外收取根据当地税法规定的增值税或营业税。 

 

三、 申请资格 

 

训练生或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需要申请以下资格要求，以符合 H-3签证的申请资格︰ 

 

训练生 

1、 应个人或组织的邀请，接受任何领域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农业 

(2) 商业  

(3) 通讯  

(4) 金融  

(5) 政府  

(6) 运输业  

(7) 其他行业 

2、 并非在美国接受医学研究生教育或培训； 

3、 申请人的本国无法接受类似的培训； 

4、 证明该培训计划对申请人在美国境外的职业发展的必要性； 

5、 证明申请人的工作不会被视为提供生产力，除非是培训计划所需； 

6、 证明所提供的培训不会聘用美国公民和居民作为员工。 

 

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 

1、 申请必须由培训机构提出，而该设施拥有专业培训的员工和架构性方案，为生理、精神或

情感障碍的儿童提供教育； 

2、 该专业机构必须为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计划的参与者提供培训和实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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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的人数限制（或「上限」）不可超过 50人； 

2、 获批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的逗留时间可允许在美国停留长达 18个月。 

 

随行亲属 

1、 H-3受益人的随行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未婚且未满 21岁）可申请 H-4签证。 

 

注: 

1、 通常而言，H-3 签证持有人的子女会被视为必须就学，而成年人可以根据 H-4 签证的条款

半工半读。但是 H-3的家属也有可能不获批准在美国的工作。 

2、 H-3受益人的家属可以在 H-3签证有效期内入境、出境或在美国境内逗留。 

 

四、 签证有效期限及延长逗留 

 

H-3 受训生和实习生只能在其原定逗留时间少于 2 年、并且总停留时间加上延长的时间不超过

2年的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逗留期限。 

 

H-3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只有在其总停留时间不超过 18个月的情况下，才可以延长在美国的逗

留期限。在签证有效期限届满后，申请人应该离境美国，H-3签证不设延长逗留期限的程序。 

 

五、 更改签证状态 

 

如果持 H-3签证接受培训超过 6个月，在离境美国 6个月之后，才可以申请 L签证或其他 H签

证。 

 

如果持 H-3 签证持有者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达到最长期限，在美国境外居住满 6 个月之后，

才可以 H或 L签证申请更改变状态、延长期限或重新进入美国。 

 

H-3签证允许改变签证状态，但必须在 H-3签证到期前提交申请。 

 

六、 申请所需材料 

 

一般文件 

1、 显示身份的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 

2、 如果申请人在美国，须提供 I-94影印本，或其他合法且在有效期限内的移民身份证明 

 

实习生证明文件 

1、 证明指定的培训计划在申请人的原居地并无设立； 

2、 证明训练生不会被安排在企业正常营运、且通常由美国公民及居民员工担任的职位； 

3、 证明训练生不会从事生产性质的工作，除非工作是培训所需，并具有必要性； 

4、 培训将有利于训练生在美国境外谋求职业； 

5、 证明培训机构有实际设施和受过充分培训的员工来提供申请中所述的培训； 

6、 培训机构对其通过提供培训将获得的利益进行解释，包括愿意承担培训费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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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训练生以前相关的培训和经验之摘要，例如文凭、过往雇主的信件； 

8、 如果训练生是一名非移民学生，需证明指定的培训计划不是为了延长实际获批的培训时间； 

9、 训练生的详细书面声明，其中包括 

(1) 培训时间总表 

(2) 说明将进行的培训和监督方式 

(3) 培训计划的架构 

(4) 规划用于生产性工作的时间比例 

(5) 分别说明用于课堂教学和在职培训的时数 

(6) 说明训练生所受的培训将用于美国海外的职业 

(7) 训练生将从培训中获得哪些技能（以及技能与国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 

(8) 说明训练生的原籍国无法提供相关培训，以及选择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必要性 

(9) 说明训练生任何报酬的来源，以及提供培训将给雇主或机构所带来的任何好处 

 

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证明文件 

由美国专业机构发出的文件 

1、 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将接受的培训 

2、 该机构的专业人员；以及 

3、 特殊教育交流访问者参与培训计划的情况。 

 

由签证申请人提供的文件 

(1) 即将完成特殊教育学士或更高学位课程的证明；或 

(2) 获得特殊教育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文件；或 

(3) 曾接受过广泛的培训的证明，并有教授身体、精神或情绪残疾儿童的经验 

 

注︰ 

(1) 任何儿童监护必须是在受训者的培训中附带进行的。 

 

随行家属证明文件 

(1) 每名随行家属的 I-94或其他合法的身份证明的影印本 

(2) 与 H-3主申请人的家庭关系证明，例如结婚证和出生证 

 

七、 重要提醒 

 

培训计划可能因为以下原因不获批准︰ 

(1) 内容空泛，没有固定的时间表、目标或监督方式； 

(2) 与申请人的业务或企业的性质不相符； 

(3) 受训者在拟议培训领域已经拥有大量培训和专业知识； 

(4) 所涉领域的知识或技能不太可能在美国境外使用； 

(5) 培训计划将导致受训者生产性就业，而不是培训所附带的和必要的； 

(6) 培训计划旨在招募和培训外籍员工，最终成为美国国内业务的配备人员； 

(7) 无法证明培训机构有实体工厂和足够的师资来提供指定的培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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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旨在延长以前授权给外籍学生的实际培训的总允许期限。 

 

八、 流程和预计时程 

 

通常情况下，签证审理时间约需时 4-6 周，但该签证类别的办理时间差异很大，请在提交申请

前与启源的专业顾问确认。 

 

请注意，美国的担保机构至少要在培训计划开始前 6个月提交申请。  

 

申请获批后，H-3签证的处理时间可能需要 1-3个月，或是向USCIS支付加急处理费，在 15个

日历日办理。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启源移民服务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vis.com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顾问联系：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电邮： info@kaizenv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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